
无效口审的发生

    口审不是专利无效的必要流程，专利复审委可以决定是否安排口审，或者，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
要求进行口审，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的理由如下：

（1）当事人一方要求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
（2）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
（3）需要实物演示
（4）需要请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



口审的基本流程

第一阶段：核对身份、回避、和解、资格等
   （1）书记员核对双方身份以及委托权限（代理人要代理人证原件，公民代理要身份证原件以及委托书；企业
的参加人员也要企业的委托书；委托权限只能为一般代理；只有专利代理人才可以特别授权，特别授权要在委托
书上注明授权权限为：和解、撤回无效请求等）
   （2）合议组组长介绍合议组成员，询问是否需要回避
   （3）双方代理人介绍请求人以及专利权人以及本人身份、委托权限、谁是第一发言人
   （4）交待口审规定，双方无异议就进入实质程序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
    确认此次口审是以哪个版本的文件作为审查基础，尤其是专利权人有做修改的情况
    主审员一般先请请求人说明无效理由、依据、证据以及证据的结合方式；然后专利权人介绍基本的答辩理由
以及意见
    双方质证无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

第三阶段：辩论阶段
    双方辩论无效理由、依据及相互观点
    双方就这些理由证据一一争辩，合议组成员可以提问，但不得发表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也不得与任何一方当
事人辩论
    最后双方所有意见陈述完毕，分别进行总结发言
    合议组组长宣布口审结束，合议组离开，代理人留下来等书记员整理打印好庭审记录，然后核对后双方签字



◊2022◊最高法知民终1016号

上诉人山东盖世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世公司）、山东后来居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后来居上公司）、山东圣得宝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得宝公司）、单县爱贝好童车厂
（爱贝好童车厂）因与被上诉人慈溪市福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贝贝公司）侵害实用新
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0日作出的（2021）浙01知民初64号
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基本案情

2022-5-15无效2请求：无创造性22-3
2022-11-02无效2决定：维持（基于口审的区别特征）

2021-1-26起诉山东盖世实用新型专利侵权：
2022-1-10一审：等同侵权成立

2022-6-22上诉；
2023二审：侵权不成立（基于口审）

2015-12-29申请，2016-5-25授权，2016-7-1评价报告；

2018-6-4无效1请求：不清楚26-3/4，缺必特20-2；
2018-12-20无效1决定：合议组维持

2018-3-21：起诉中山东亚玩具；
2018-4-16：疑似调解撤诉

2018-5-2：起诉中山优优贝等实用新型侵权；

2019-4-28一审判决侵权成立，判赔10w

2019-7-2上诉
2019-9-29：二审维持原判

2020-4-1中山优优贝等被执行，法人限制高消费



涉案专利：CN201521108778.0

一种可折叠式婴儿推车，包括底部支撑架,底部支撑架上
端连接有坐卧架,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9，底部支
撑架下端连接有前轮1和后轮2，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
间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9折叠的折叠装置，所述底部支撑
架上连接有L形支撑管11，所述L形支撑管11上端与第一旋转
接头16下端连接，第一旋转接头16上端与推杆10下端连接，
所述L形支撑管11上连接有可将坐卧架和底部支撑架连接在一
起的连接机构，所述后轮2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同步动作
的刹车装置。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折叠装置，
这样可以将坐卧架及前扶手9合理折叠。

一种可折叠式婴儿推车



双方主要争议：

1.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
的技术特征；

2.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
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装置”的技术特征；

3.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在本次讨论范围）



福贝贝公司认为：涉案专利中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的前扶手，并非限定坐卧架前部要与可拆卸式的前扶

手相连接。被诉侵权产品在物理空间上存在前扶手在坐卧架前部，具备该技术特征。

    盖世公司等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坐卧架前部没有可拆卸式前扶手，可拆卸的前扶手设在侧扶手上，该设置方

式与涉案专利相比，具有安装简便的技术效果，因涉案专利需先将前扶手安装在坐卧架上之后再进行安装。因此，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应的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限定的“前扶手”可折叠并且能够可拆卸地连接在坐卧架前部。被诉侵权产品中前

扶手末端与连接座铰接，而连接座可拆卸地安装在侧扶手的安装孔内，前扶手未设置在坐卧架前部，与涉案专利

中前扶手的设置位置不相同。经比对，虽然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中前扶手设置位置存在区别，但是被诉侵权

产品中前扶手末端的连接座可实现将前扶手可拆卸地连接在侧扶手上，前扶手铰接于连接座的方式也可实现前扶

手的折叠，两者关于前扶手设置并无实质不同。将前扶手设置在侧扶手或坐卧架前部仅是设置位置的简单变换，

而且两种设置方式下的前扶手都具备可拆卸式连接及可折叠的功能和效果，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

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故被诉侵权产品具备与涉案专利“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等同的技术特征。

是否具备 “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 的争议：



福贝贝公司认为：涉案专利中折叠装置的位置是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实现的是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

的折叠，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作为整体折叠到两者之间，从而实现减小空间。至于坐卧架与前扶手之间是否有折

叠，权利要求1没有限定，即使有折叠，也是坐卧架跟前扶手之间的折叠装置，但两个折叠装置是不同的。而被诉

侵权产品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也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装置，与涉案专利构成相同。

    盖世公司等认为：涉案专利的折叠装置能够实现将坐卧架与前扶手同时进行折叠，而被诉侵权产品中折叠装

置进行折叠时，只能折叠坐卧架，前扶手需要单独再折叠。因为被诉侵权产品中前扶手未设置在坐卧架上，并不

会随着坐卧架的折叠而折叠，折叠装置只能折叠坐卧架，无法折叠前扶手，因此，两者的折叠装置既不相同也不

等同。

是否具备 “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装置” 的争议：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限定“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

叠的折叠装置”，说明书[0030]段记载“当本实用新型需折叠时，所述第一卡块与所述第二卡块29配合旋

动，侧扶手15旋转带动关节固定环18的旋转，与此同时，所述第一弹簧顶着关节固定环18旋转，进而可实

现将坐卧架与前扶手9进行折叠到合理的位置”。可见，折叠装置将坐卧架与前扶手进行折叠时，未进一

步要求前扶手与坐卧架间是否折叠到合理的位置。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确定权利要求1限定的

“折叠装置”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整体折叠到合理位置，但未限定前扶手与坐卧架之间是否需进一步折叠。

被诉侵权产品的前扶手末端与连接座铰接，连接座安装在侧扶手的安装孔内，通过连接座实现前扶手与侧

扶手之间的连接与可折叠。收车时，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折叠的同时，侧扶手及其上的连接座朝向坐卧

架内侧翻转折叠，即前扶手铰接于连接座，连接座带动前扶手一起向坐卧架折叠，实现坐卧架和前扶手整

体折叠。由于前扶手与侧扶手之间通过连接座连接，在没有外力介入时无法进一步向内折叠而使侧扶手保

持原来的相对位置，前扶手在被施加外力时可向侧扶手外侧转动折叠，实现前扶手与侧扶手之间的进一步

折叠。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的折叠装置及连接机构共同作用下，前扶手随着侧扶手的折叠和坐卧架

整体可折叠到一定位置，侧扶手上的连接座翻转折叠可带动前扶手进一步向坐卧架折叠。因此，被诉侵权

产品已经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

装置”的技术特征。



二审期间

上诉人提供证据

盖世公司、后来居上公司、圣得宝公司、爱贝好童车厂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4份证据：

证据1：第59181号无效宣告审查决定

证据2：第59181号无效程序口审笔录，拟证明福贝贝公司在无效程序中确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
围为“一个装置同时折叠坐卧架和前扶手”

证据3：授权公告号为CN1321831C、名称为“一种婴儿车”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对比文件1）

证据4：授权公告号为CN103085849A、名称为“婴儿车”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对比文件4）

证据3和4，拟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中坐卧架和前扶手的折叠方式与该两份证据中折叠方式相同，前扶手在整
体儿童车折叠过程中与连接点相对位置不发生移动，如需折叠需要二次手动折叠，不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1的保护范围。



二审期间

本院另查明：2022年11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9181号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决定在福贝贝公司
2018年7月19日提交的权利要求1-7基础上维持专利有效。

福贝贝公司在无效口审中陈述，“区别特征是本专利折叠装置是可将前扶手和坐卧架同时折叠，证据4和
证据1都没有公开一个装置同时折叠坐卧架和前扶手”“证据4需要很多枢轴完成折叠，而且前扶手并不算
折叠，没有相对位置的移动”。

第59181号无效宣告审查决定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折叠装置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同时折叠”。

以上事实有第59181号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及第59181号无效程序口审笔录在案佐证。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
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
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
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
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
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部分为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
卸式前扶手”“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将坐卧架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装置”的技术特征。

    具体评述如下：  

二审最高院认为：



首先，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字面含义理解，折叠装置是设置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且可以
实现坐卧架与前扶手的折叠。权利要求是对说明书的上位概括，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不可局限于说明书实施
例公开的具体技术方案，但亦不可脱离说明书的记载进行过度扩大化的理解。

涉案专利说明书第[0014]段记载，涉案专利的有益技术效果为通过在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折
叠装置，可以将坐卧架及前扶手合理折叠。对于折叠装置的具体折叠方式，说明书第[0030]段记载，当本
实用新型需折叠时，所述第一卡块19与所述第二卡块29配合旋动，侧扶手15旋转带动关节固定环18的旋转，
与此同时，所述第一弹簧顶着关节固定环18旋转，进而可实现将坐卧架与前扶手9进行折叠到合理的位置。
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上述记载可知，涉案专利实施例中因折叠装置内部结构设置为连接坐卧架与前扶手，
加之前扶手设置在坐卧架前部，故在侧扶手旋转时可带动关节固定环的旋转，关节固定环的旋转使得前扶
手与坐卧架之间发生相对位置的移动，实现坐卧架与前扶手可同时折叠的技术效果。

同时，根据福贝贝公司在无效口审程序中的陈述，福贝贝公司主张涉案专利与对比文件4的区别特征
是涉案专利折叠装置是可将前扶手和坐卧架同时折叠，对比文件4和对比文件1都没有公开一个装置同时折
叠坐卧架和前扶手；对比文件4需要很多枢轴完成折叠，而且前扶手不算折叠，没有相对位置的移动；对
比文件1中的枢轴铰接点并没有带动坐卧架与前扶手折叠。可见福贝贝公司亦认可涉案专利中折叠装置实
现的是坐卧架与前扶手可同时折叠的技术效果，此系涉案专利的发明点之一，对此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亦予
以认可，无效宣告审查决定记载，“关于如何理解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将前扶手、
坐卧架以及底部支撑架进行折叠，且折叠装置可将前扶手和坐卧架同时进行折叠”。

根据禁反言原则，福贝贝公司在本案中作出与其在在先无效口审阶段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反的解
释，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折叠装置”应理解为可实现坐卧架与前扶手同时折叠的装置。

二审最高院认为：



其次，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的理解。通过阅读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和说明书，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明确知晓，实现坐卧架与前扶手同时折叠，与前扶手的设置位置直接
相关。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前述记载，前扶手需与坐卧架具有连接关系，方能通过折叠装置实现与坐卧架
同时折叠。因此，“坐卧架前部设有前扶手”，应理解为限定了前扶手需通过连接装置与坐卧架前部连接，
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二者仅需具有立体空间上的位置关系而无需具有连接关系。
    最后，关于本案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上述争议技术特征。本案被诉侵权产品中前扶手通过销轴连接
在侧扶手上，当被诉侵权产品自身折叠时，坐卧架实现折叠，但前扶手并不与坐卧架同时折叠，需额外对
前扶手施加一个外力，才可将前扶手手动予以折叠，故被诉侵权产品中前扶手并未设置在坐卧架前部，亦
缺少连接坐卧架与前扶手的折叠装置，无法实现坐卧架与前扶手同时折叠的技术效果，故被诉侵权产品不
具备涉案专利限定的“坐卧架前部设有可拆卸式前扶手”“所述坐卧架与底部支撑架之间设有可将坐卧架
和前扶手折叠的折叠装置”的技术特征。

综上所述，盖世公司、后来居上公司、圣得宝公司、爱贝好童车厂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
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二审最高院认为：



口审失误还是无奈的选择？

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因为第二次无效的时

候，基于无效请求的证据，专利权人在口审称述

时只能将区别特征是本专利折叠装置是可将前扶

手和坐卧架同时折叠，这一内容进行限定才能得

到专利维持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保专利还是保侵权上是二选一

的，不这么称述，专利就会被无效？

   对此，我们检索到了59181号无效宣告审查决

定的内容，事实并非如此，专利与证据至少有2

个区别特征，基于这2个区别专利被维持，而这2

个区别特征都和前扶手和坐卧架同时折叠无关。

因此这明显就是口审称述时的失误或者缺少

经验。



总结：

1、对于无效口审中确认的事实应谨慎，若后续还涉及侵权诉讼，应全面考虑以保护范围为主还是防止侵

权为主，根据不同的前提确认所要求保护的范围，切记禁反言。

2、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可作为侵权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在口审过程中，与无效请求无关的证据和理由能不

说就不说，避免画蛇添足，为了增强专利的可专利性，去强调不必要的区别，从而导致权要的保护范围被限缩，

从而对后续侵权抗辩造成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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